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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投资协定仲裁发展迅速。下面列出了从对仲裁员裁决的分析中得到的几点发现。1这些发现可以支撑广泛的结论： 

• 仲裁员审阅了广泛的立法、行政、司法决定，但在与国内国际法庭相关的广泛领域并没有发挥司法的限制作用； 

• 仲裁员通常采取扩展方式实现其权威和对投资者补偿的授权，尤其是投资者来自西方主要资本输出国的时候；而且 

• 决定权高度集中于仲裁员，这彰显出一种需要，即应仔细审查最活跃的仲裁员如何扩展投资协定的内涵和相应的国家责任原则。 

 首先，在议题中有编码的 162个案例中，仲裁员审查了其行政措施，分别在 37%和 44%的争端中涉及到国内的立法或司法判决。在至少一半的案例中，仲裁员审查了其一般性的执行措施——因为它们影响到索赔背后的参与者——而不仅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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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索赔的特定措施。 

 然而很少有证据表明仲裁员普遍采取国内和国际法庭通常采用的方式发挥其限制作用。2
 例如，由于执行机构的相对能力、投资协议认同的论坛作用或者以合约为基础的等待期或对仲裁的分歧等问题，很少甚至没有这种限制性作用的证据。3

 同样，法庭经常审查国内法律，但由于立法机构的相对责任，并没有法庭在一般意义上起限制性作用的证据。实际上，人们发现仲裁员常常援引与司法限制相联系的相关概念，如平衡与比例等，尤其是在扩展而不是限制其权威性之时。 
 第二，这一领域明显为有创造性的律师业提供了良好环境，这伴随着仲裁员们维护其权威而采取的扩张性方法。这在有编码的司法和独立性议题中是显而易见的，例如，多样化的企业国籍作为索赔者可能采取的博弈策略，包括受保护投资的定义、平行诉讼风险、实质性标准（包括间接征用和公平合理的待遇）等。4同时，对来自美国、英国、法国和德国索赔者有利的广义解释的倾向也在迅速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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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权力高度集中于仲裁员。例如，从仲裁员对有争议的法律问题做出的决议来看，显示出——在获得委任的 247名仲裁员中——最活跃的 24位仲裁员执行一半左右的解决方案而且严重倾向于扩展其权威。其他观察家发现，在国际投资争端解决中心（ICSID）法庭的 263个案例中，有 12位仲裁员出现于其中 60%的裁决中；而且 15位仲裁员在 247项投资协定裁决的 55%的案例中出现。6
 

 这些观察只是描述性的、近似的，而且受到其他重要的限制的约束。7
 展示这些现象的目的在于给读者一个关于投资协定仲裁如何演变的直观感受，而这种演变来源于仲裁员具有任意性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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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政策层面，观察表明了由大量参与者——如立法者或法官的国家级协会——进行更仔细审查的需要，尤其对仲裁员如何行使其权力、其行为是否与公共责任相一致、司法限制和基本的公平性问题等。同时，国家在面对投资者要求的合理前景或寻求保护非西方投资者时，应对保护行为以及如何避免下行风险做出系统性的评估。 

 （南开大学国经所刘晨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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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这些观察是以关键词为基础、对公开的评审意见以及已知的投资协定的相关资料的搜索与分析。方法的概述见作者著“主权选择与主权约束：投资协定仲裁中的司法限制”（牛津大学：牛津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 

2
 例外是少数情况下，尤其是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框架下，由于国内法庭的作用或在一些实质性标准的具体解释方面，仲裁员只表示出一般的约束力量。 

3
 例如，观察者发现在协定索赔达成之前、索赔行为没有等到要求的时间之时，法庭允许投资者对 19项中的 14项申请索赔，在索赔条款有歧义的情况下（即条款对索赔行为不支持的情况下）投资者可以对 17项中的 15项要求索赔。 

4
 Gus Van Harten, “不对称裁决中的仲裁员行为：投资条约仲裁的实证研究，” 50 OHLJ 211 (2012). 

5
 同上。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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